附件5


總統府  公告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00年00月00日
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字第000000000000號
主旨：本府受理申請人○○○申請提供○○○等政府資訊乙案，經查上開政府資訊涉及○○○之權益，因其所在不明，爰依法公告之。
依據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12條第2項、第3項：「政府資訊涉及特定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權益者，應先以書面通知該特定個人、法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見，該特定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所在不明者，政府機關應將通知內容公告之。」。

公告事項：
一、關係人：

二、檢附本府○年○月○日   字第   號函（格式如附件4）如後附。

三、對本公告如有疑問，請聯絡本府    （局、處、室），電話：（02） 

秘書長○○○

附件六  第三人表示意見公告


第十七頁

